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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动态

一、中国气体协会第三十三次会员大会暨 2023 年会胜利召开中国气体协会消防气体及

工程分会 2023年会于 9 月 13 日在成都召开

11 月 8 日至 9 日，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气体协会）第三十三次

会员大会暨 2023 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本次会议以“气体赋能中国现代化，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为气体行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贡献实践智慧。中国气体协会理事会

成员单位、会员企业及相关企业领导和代表三百余人齐聚一堂，共话气体行业绿色发展

与低碳利用的新生态、新机遇。

马银川先生 洑春干先生

中国气体协会理事长、北京首钢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银川先生在本次会员大会的开

幕式上致辞。马银川先生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需要同舟共济，共谋发

展。中国气体协会一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我国气体行业高质

量发展，同时为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支持气体行业企业强长板、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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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底板、集众智、凝共识、促发展。从产业政策沟通协调，建设稀有气体、氦产业、储

能等服务平台，加强科技成果、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及推广，标准制修订，等等众多方面

支持行业高质量发展。

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邓韬先生、四川蜀道装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乐敏先生、浙江气体协会会长沈建林先生等也在本次会议致辞。中

国气体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洑春干先生主持会议。

洑春干先生

参会嘉宾听取了洑春干先生关于《中国气体协会 2023 年度工作报告》《中国气体

协会 2023 年度财务总结报告》《中国气体协会 2023 年度工作计划》《中国气体协会 2023

年度增减会员名单》的汇报，并审议通过了以上工作报告。

洑春干先生从努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加强安全环保、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推动气体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各专业领域协同共进、积极开展企业调研及行业重大

发展问题及标准的研究，努力作好双向服务等几个方面，对协会 2023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

全面且深入的总结。主要工作如下：

协会认真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022 年 11 月 22 日

和 2023 年 8 月 8 日，分别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召开了中国气体协会九届九次理事会网络

会议和九届十次理事会会议。同期，还组织召开“中国气体行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洑春

干先生做了“如何推进中国气体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旨报告。

为树立正面典型，推广优秀企业的先进转型升级经验和措施，协会一直十分关注企

业的品牌、质量工作，多年来持续推进气体行业知名品牌培育、申报、推荐、评审工作，

近两年连续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创新产品申报等活动，更以典型带动提升行业的整体质

量水平。2023 年中国气体展会颁发了 CCGAE 2023 创新单位奖、CCGAE 2023 创新产品金

奖和 CCGAE 2023 创新产品奖。还组织了上海华爱色谱分析技术有限公司“氢能源品质

移动检测车”和济南华信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钢瓶瓶阀快速连接装置”等两项新产品

新技术的组织和鉴定工作。

为切实加强安全环保、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协会还与相关部委多次沟通和协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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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混合气体属性问题、应急事故水池以及“工业及医用气体产品制造企业”移出精细

化工行业等工作。为加强行业交流，组织与香港消防处，就危化品、氢能及电子气体、

消防气体储运及制造相关标准技术和安全方面进行了交流。并完成了发布关于开展2023

年全国气体行业“安全生产月”活动和相关宜家。

为积极推动气体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各专业领域协同共进，2023 年协会在稀有

气体、氦、电子气体、气体数字化、氢能、LNG、碳中和、氢健康等产业组织了多项研

究和多场会议。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为企业服务更有的放矢，协会加强对企业开展调

查研究，以便提出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更好提升气体行业高质量和可持续

发展，协会在 2023 年完成了 20 项标准的牵头和编写工作，同时还组织了多场讨论会。

为保证气体行业的发展，协会积极与各分会和会员企业深入交流，通过协会的平台，增

进企业间的互动，为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组织参加了多场分会会议并出席了多

场行业活动。

洑春干先生对中国气体协会团体标准体系及最新制修订情况进行了汇报。标准体系包

括气体安全、气体设备、电子气体、能源气体、食药气体、消防气体、工业气体、气体储

运和通用基础等九大版块。其中 LNG 焊接绝热气瓶充装使用规定等 58 项标准完成了制修

订，氦及氢能团体标准等 18 项标准将进行终审和发布等工作。如上标准修订完成后，将

有力地促进中国气体行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次年会特设“主旨论坛”，来自国内主要气体公司的总栽们进行了主旨发言。在报

告分享环节，来自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邓韬先生做了“生于传统，成于高

新—广钢气体高质量发展之路”、宝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副部长幸钢先生代表总裁魏炜先

生做了“宝武清能及气体行业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空分技术浅析”、杭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气体运行中心总经理唐波先生代表总裁郑伟先生做了“转型升级，勇毅前行”、杭州

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葛浩俊先生做了“从 80 万~8 万---福斯达高质量发展之

路”、四川蜀道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谢乐敏先生做了“蜀道装备高质量发展思考”

等报告。

邓韬先生 幸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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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波先生 葛浩俊先生

谢乐敏先生

本次会次还对 2023 年度中国气体协会专利奖、2023 年度中国气体行业企业信用等级

评价及 2023 年度中国气体行业知名品牌这三大奖项的获奖单位名单进行了隆重发布。

会议最后还举行了圆桌论坛。嘉宾根据各自企业的生产情况、行业特点和企业发展

中的难点及热点，并就创新如何为行业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通过输出高质量观点，深

度剖析了气体行业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5

政策法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公告（2023 年第 4 号）：批准 10 项消防救援行业标准

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公告

2023 年第 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批准《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理规则》等 10 项消

防救援行业标准（标准文本附后）现予公布。

附件：10 项消防救援行业标准目录

应急管理部

2023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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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的通知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的通知

应急厅〔2023〕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局：

为落实《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13 号）要求，应急

管理部组织制定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2023年 12月 15 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重点监管目录

一、冶金行业

1.工艺炉窑：使用煤气的均热炉、预热炉、热风炉、加热炉、混铁炉、连续退火炉、

常化炉、干燥炉、回转窑、竖炉、烟气炉。

2.煤气相关设备设施：有人孔管道，煤气柜、布袋除尘器、电捕焦油器、电除尘器。

3.惰性气体相关设备设施：煤粉制备系统布袋收粉器、煤粉仓；使用氮（氩）气底

吹的炼钢转炉、VD炉真空室、VOD炉真空室；炼钢厂设置有氮（氩）气阀门的地下井

（坑）。

4.公辅设备设施：煤气洗涤（冷凝）水处理池（井）、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二、有色行业

1.工艺炉窑：使用煤气的熔炼炉、精炼炉、保温炉、熔保炉、均热炉、热处理炉、

煅烧炉、焙烧炉、干燥炉（窑）、回转窑、竖炉、熔盐炉。

2.煤气相关设备设施：有人孔管道，煤气柜、布袋除尘器、电气滤清器。

3.公辅设备设施：煤气洗涤（冷凝）水处理池（井）、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三、建材行业

1.工艺设备：立式炉窑，涉及热风的立式磨、球磨机、选粉机。

2.槽罐：减水剂储罐。

3.公辅设备设施：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四、机械行业

1.工艺设备：石灰式干式喷房漆雾收集系统。

2.槽罐：电镀（氧化）槽、酸碱槽、电泳槽、浸漆槽。

3.公辅设备设施：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五、轻工行业

1.工艺设备设施：发酵池（发酵物储存、周转池）、腌制池、纸浆池（储浆池、废

浆池）、皮浆池、转鼓。

2.槽罐：发酵罐（槽）、浸出罐、贮糖罐（糖浆箱）、酸碱罐（槽）、电镀（氧化）

槽、酸碱槽、电泳槽、浸漆槽，干酪素的溶解罐、点酸罐、缓存罐，超纯水氮封水箱，

加入含硫添加剂的物料罐。

3.公辅设备设施：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六、纺织行业

1.槽罐：酸碱罐。

2.公辅设备设施：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七、烟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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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辅设备设施：污水收集处理池（井、罐）。

说明：本目录中列出的有限空间，易发生中毒和窒息事故，作为工贸安全监管部门

监督检查和企业日常安全管理的重点。本目录未列出的有限空间，企业也应当按规定落

实相应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经辨识分析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中毒和窒

息风险的其他有限空间，应当纳入重点范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第 13 号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已经 2023 年 11 月 6 日应急管理部第 28 次部

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王祥喜

2023年 11月 29 日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

第一条为了保障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

位（以下统称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与监督，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

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本规定所称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

第四条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第一责任人，应当组织制定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有限空间作业审批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的职责，以及

安全培训、作业审批、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装备、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要求。

第五条工贸企业应当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明确专职或者兼职的监护人员，

负责监督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措施的落实。

监护人员应当具备与监督有限空间作业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能够正

确使用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应急救援等用品、装备。

第六条工贸企业应当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

间数量、位置以及危险因素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鼓励工贸企业采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管控

水平。

第七条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大小，明确审批要求。

对于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中毒和窒息等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应当

由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书面委托的人员进行审批，委托进行审批的，相关责任仍

由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承担。

未经工贸企业确定的作业审批人批准，不得实施有限空间作业。

第八条工贸企业将有限空间作业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当与承包单位在

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工贸企业对其发包的有限空间作业统一

协调、管理，并对现场作业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承包单位有效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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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工贸企业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对作业审批

人、监护人员、作业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培训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和技能，并如实记

录。

未经培训合格不得参与有限空间作业。

第十条工贸企业应当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按规定组织演练，并进行

演练效果评估。

第十一条 工贸企业应当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并在具备条件的场所设置安全风险告知牌。

第十二条 工贸企业应当对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

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防止人员未经审批进入。监护人员负责在作业前解除物理隔

离措施。

第十三条 工贸企业应当根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的特点，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气体检测报警仪器、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用品、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

和应急救援装备，并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

常使用。

第十四条 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存在爆

炸风险的，应当采取消除或者控制措施，相关电气设施设备、照明灯具、应急救援装备

等应当符合防爆安全要求。

作业前，应当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监护人员应当对通风、检测和必要的

隔断、清除、置换等风险管控措施逐项进行检查，确认防护用品能够正常使用且作业现

场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确保各项作业条件符合安全要求。有专业救援队伍的工贸

企业，应急救援人员应当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情况。

第十五条 监护人员应当全程进行监护，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

现场或者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发现异常情况时,监护人员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现场。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

故后，应当立即按照现场处置方案进行应急处置，组织科学施救。未做好安全措施盲目

施救的，监护人员应当予以制止。

作业过程中，工贸企业应当安排专人对作业区域持续进行通风和气体浓度检测。作

业中断的，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重新通风、气体检测合格后方可进

入。

第十六条 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中毒和窒息风险、需要重点监督管

理的有限空间，实行目录管理。

监管目录由应急管理部确定、调整并公布。

第十七条 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

业的监督检查，将检查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依法作

出处理。

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将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中毒和窒息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工贸企业纳入重点检查范围，突出对监护人员配备和履

职情况、作业审批、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配备等事项的检查。

第十八条 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发现有限空间

作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期整改；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

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暂时停止作业，撤出作业人员；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

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作业。

第十九条 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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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明显的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的；

（二）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

设备、装备和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第二十条工贸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情况的；

（二）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演练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对工贸企业处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配备监护人员，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岗位职责的；

（二）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或者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三）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作业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

求的；

（四）未按要求进行通风和气体检测的。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自 202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13
年 5 月 20日公布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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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五、关于对 2022 年度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结果的公告（第一期）

社会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 2022 年度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行业监督抽查工作有关部署

和要求，共检验发现不合格消防产品 13 批次，涉及我市使用领域不合格消防产品 11 批

次，涉及在外阜使用的北京企业生产销售的不合格消防产品 2批次，现将有关检验结果

及情况予以公告。

附件：2022 年度不合格消防产品抽查检验结果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3 年 11 月 20 日

http://210.75.203.34:8599/file/xfjy-dev/d0eeb7b4-b753-4581-ae8f-538f9efa42b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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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 2023 年度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的公告（第二期）

社会各有关单位:

按照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3 年度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有关部署

和要求，截至 2023 年 10 月 27 日前，各区消防救援支队共对 8类 41 批次使用领域消防

产品质量进行抽样送检，检验发现不合格消防产品 2批次，检验情况结果详见附件。

附件：2023 年度不合格消防产品抽查检验结果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2023 年 11 月 14 日

http://210.75.203.34:8599/file/xfjy-dev/e2e1c324-37dc-49be-a4fa-6ff285ef6abe.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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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务院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组已完成对 32 个省级政府的现场考核巡查

近日，根据国务院 2023 年度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统一安排部

署,20个考核巡查组已按计划完成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23
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现场考核巡查。其间，共延伸考核巡查了 64 个市级政府,随机

对 41 个市级政府进行了抽查，明查暗访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单位 1624 家,发现问题隐患

5732项,其中重大事故隐患 208 项,移交倒查责任问题线索 104 项。

据悉，此次考核巡查是党的二十大后首次组织实施，也是首次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衔接，对于推动各方面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考核

巡查组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夜查走访等多种方式,结合各地区地域特点、前三季

度督查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群众举报的问题线索,对地方党委政府和部门有关工作进

行核查抽查，组织燃气、建筑、危险化学品、消防等领域专家,对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单

位进行明查暗访。考核巡查中发现各地存在一些典型问题：有的地区安全发展理念树得

不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需要加强；有的地区企业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不扎实不

深入,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地区吸取事故教训不够深刻，大

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和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重大火灾隐患突出；有的地区城镇燃气

全链条安全整治存在盲区漏洞，销售、使用不合格的燃气用具，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等问题突出；还有的地区落实“三管三必须”空转虚化，燃气、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专项

整治隐患排查不彻底、治理不深入，监管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考核巡查组要求各有关

地区和单位立查立改。

同时，各考核巡查组持续宣传举报渠道和方式,进一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深入实

地核查举报问题线索,着力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问题隐患。截至目前,各考核巡查组共接

到各类群众举报线索 4597项,涉及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相关问题线索 3167项，查实 1322
项，对查实的问题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考核巡查组已移交地方要求严肃查处。

此外，本次考核巡查坚持严格执法和全链条式指导服务相结合，既发现问题，也指

导解决问题，综合运用召开现场问题分析会、现场办公指导隐患整改等方法，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对考核巡查组初步反馈的问题隐患，各省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多位省委书记、省

长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将重大事故隐患整改纳入省委、省政府重点督办事项，同时实施

挂牌督办，启动倒查责任机制。

根据工作安排，考核巡查组下一步将陆续对 39 个国务院安委会成员单位开展安全

生产工作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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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八、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全国消防宣传月活动

11月 9 日是第 32个全国消防日，今年消防日的主题是“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下发通知，部署 11月份在全国集中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

《通知》要求，要加强消防宣传月活动的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依法履行消防宣传教育责任，把消防宣传月活动作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地要推动消防

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要加强协调联动，

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级消防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做好统筹指导和督导检

查工作。

《通知》强调，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活动。要开展“消防公益说”活动，

邀请知名行业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道德模范等宣讲消防安全。要广泛发动人民群

众参与消防体验“四个一”活动，即走一次疏散通道、熟悉一次身边灭火器材、排查一

次家庭火灾隐患、参观一次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落实好

全员教育培训“三个一”活动，即组织一次火灾警示教育、一次消防安全培训、一次消

防疏散演练。要组织消防志愿者走进社会单位、学校、社区宣讲消防知识，帮助查找整

改火灾隐患。要结合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燃气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和冬季火灾防控工作，开展针对性宣传提示和典型火灾警示教育，曝光重大火灾隐患和

消防违法行为，倒逼火灾隐患整改。

《通知》要求，要大力营造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

分利用各种媒体、各类平台、各个渠道，培育消防安全文化，营造浓厚的消防宣传氛围。

各地要积极介绍消防救援队伍改革发展成效和当地火灾形势、重大消防安全行动等情况，

协调各新闻单位和新媒体平台形成集中宣传报道态势。要向手机用户发送消防安全提示

短信。要发挥中小学生“小手拉大手”作用，向家人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开展逃生疏散

演练。城市社区、农村村屯宣传栏要张贴悬挂消防标语横幅、海报，车站码头机场大屏

等要滚动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和常识短片。乡镇街道、消防所（站）和网格员等群防群治

力量要深入小单位、小场所和社区发放消防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消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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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发布冬季及 12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

形式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

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和单位召开会商会，对冬季（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及 12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具体如下：

一、冬季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

当前已形成中等强度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持续到明年春，厄尔尼诺可能导致全球

气温偏高，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灾害复合链发风险加大。综合分析认为，今年冬季，我

国前冬偏暖，后冬接近常年，南方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可能发生低温雪灾，南方地区可

能发生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西南等地森林火险等级高；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可能

出现阶段性气象干旱；沿海海域灾害性海浪过程可能偏多；南方和西北地区地质灾害可

能分散发生。

一是低温雨雪灾害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冬季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或偏高，前冬偏暖，后冬接近常年，南方降水偏多；冬季后期（2024 年 1-2 月）影

响我国冷空气过程次数偏多。北方和青藏高原地区可能发生低温雪灾，南方地区可能发

生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但出现长时间、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可能性较小。

二是森林火灾风险。综合天气趋势、火灾规律和火源特征等因素，冬季华北、华东、

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中，广西西部、四川南部、

贵州西南部、云南中北部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高，西南部分地区局部时段可能出现

极高火险等级。此外，四川西部、甘肃和宁夏草原区火险等级较高。

三是气象干旱风险。9月以来，云贵川渝等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阶段

性发展，目前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和南部等地存在中等以上气象干旱。预计冬季西北地

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降水偏少，气温偏高，上述地区气象干旱发展可能性较大。

四是海洋灾害风险。受冷空气和冷空气与温带气旋配合影响，我国沿海可能出现 1

次灾害性温带风暴潮过程，12-15 次 4 米以上的灾害性海浪过程，较近十年同期（11.6

次）偏多。

五是地质灾害风险。浙江西部、安徽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

湖南中部、广西中北部、重庆东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部等部

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二、12 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

综合分析认为，12 月份，华东、华中等地存在低温雨雪灾害风险；华南、西南等

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高；北方江河流凌、封河情况将进一步发展；灾害性海浪过程较

常年略偏多；华东、中南、西南等局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

一是低温雨雪灾害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12 月份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主

要有 3次冷空气过程，出现时间为上旬前期、中旬中期、下旬前期，强度中等到偏弱。

华北南部、东北北部、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存

在阶段性低温雨雪灾害风险。

二是森林火灾风险。综合天气趋势、火灾规律和火源特征等因素，12 月份北京北

部、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山东中部、湖南南部、广东大部、

广西大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和北部等地森林火险等级为较

高危险，其中，广西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高度危险。

三是凌汛风险。目前，黑龙江、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干流已陆续出现流冰、封

冻状态，黄河内蒙古河段于 11 月 30 日出现首封，首封日期较常年同期（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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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早 3天。12 月份，上述江河流凌、封河情况将进一步发展，黑龙江、嫩江、松花江、

乌苏里江等河流将全线封冻，需密切监测，做好封河期各项防范准备工作，确保防凌安

全。

四是海洋灾害风险。受冷空气和冷空气与温带气旋配合影响，我国沿海可能出现 1

次灾害性温带风暴潮过程，5-6 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略高于常年同期。

五是地质灾害风险。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中部、重

庆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此外，局地较强冷空气过程引发的低温、大风等可能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

局地电网线路安全；南方地区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可能对电力设备设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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